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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过渡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确保现有教师职称的平稳过渡和改革政策的有效衔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8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过渡范围和对象
全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及中等职业教育教研机构。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二、过渡内容
（一）中等职业学校设文化课、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职称类别。
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初级只设助理级，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名称依次为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正高级讲师。实习指导教师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初级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名称依次为三级实习指导教师（员级）、二级实习指导教师（助理级）、一级实习指导教师（中级）、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副高级）、正高级实习指导教师（正高级）。
（二）原中等专业学校正高级讲师、职业高中正高级教师过渡为正高级讲师；原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职业高中高级教师过渡为高级讲师；原中等专业学校讲师、职业高中一级教师过渡为讲师；原中等专业学校助理讲师、教员，职业高中二级教师、三级教师过渡为助理讲师。
过渡中，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仍按照原聘岗位确定，过渡完成后可按岗位聘任规定晋升，过渡前后的任职时间连续计算。改革前已经取得职称资格，但未进行聘任的人员，其职称资格予以保留，直接过渡到新的职称资格，待岗位空缺后按规定程序可参加竞聘。
三、过渡程序
1. 学校对符合职称资格过渡范围人员的相关信息认真进行审核后，统一填写《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附件1）。
2. 教师本人对学校填写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所列内容进行核对，并签名确认。
3. 学校对符合职称资格过渡条件人员的情况在本校进行5个工作日的集中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将《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和《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名册》（附件2）报所在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州（市）直属学校报州（市）教育体育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省属学校报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民办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工作按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所在县（市、区）审核确认。审核确认工作结束后，《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退回学校存入本人档案，《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名册》存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州（市）教育体育局、省直单位备查。
四、时间安排
1. 资格过渡阶段（2023年1－3月）
各地各校要强化认识，集中时间积极开展过渡工作，分级办理职称资格过渡手续，将现有教师的职称资格过渡到新的职称资格，并于2023年3月31日前将各州（市）过渡情况书面总结和《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情况统计表》（附件3），报送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统计表》需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2. 评审阶段（2023年4－6月）
各地各校应于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副高级教师的申报评审工作。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将另行安排。
五、过渡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过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到教师的切身利益，各地和学校务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格按照过渡方案要求，妥善做好新老人员过渡和新旧政策衔接工作，防止弄虚作假，尤其借过渡违规聘用、突击聘用、超岗聘用，确保过渡工作顺利进行。过渡中遇到困难或问题，请及时联系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附件：1.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
2.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名册
3.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情况统计表




附件1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时    间
	
	学校
（单位）
	

	过渡前
职称评
聘情况
	原取得职称
	取得时间
	原聘任职称
	聘任时间
	原聘用岗位等级
	聘用时间

	
	
	
	
	
	
	

	过渡后职称资格和聘任情况
	新职称资格
	新聘任职称
	新聘用岗位等级

	
	
	
	

	本人确认意见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单位）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教育行政部门或省直行政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2份，1份学校留存，1份存入本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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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名册

     单位（盖章）：                     填表人：              负责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过渡前职称评聘情况
	过渡后职称资格和聘任情况

	
	
	
	
	
	原取得
职  称
	取  得
时  间
	原聘任
职  称
	聘  任
时  间
	原聘用岗位 等 级
	聘  用
时  间
	新职称
资  格
	新聘任
职  称
	新聘用岗位 等 级

	
	
	
	
	
	
	
	
	
	
	
	
	
	

	
	
	
	
	
	
	
	
	
	
	
	
	
	

	
	
	
	
	
	
	
	
	
	
	
	
	
	

	
	
	
	
	
	
	
	
	
	
	
	
	
	

	
	
	
	
	
	
	
	
	
	
	
	
	
	

	
	
	
	
	
	
	
	
	
	
	
	
	
	

	
	
	
	
	
	
	
	
	
	
	
	
	
	

	
	
	
	
	
	
	
	
	
	
	
	
	
	


说明：本表一式2份，学校（单位）和县（市、区）教育体育局或州（市）教育体育局、或省直行政主管单位各存1份。
附件3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过渡情况统计表

州（市）人社局或省直单位（盖章）          填表人：         负责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级别         
     
数据
学校（单位）
	正高级讲师
（  人）
	高级讲师
（  人）
	讲师
（  人）
	助理讲师
（  人）

	
	资格数
	聘任数
	资格数
	聘任数
	资格数
	聘任数
	资格数
	聘任数

	普通中专
	
	
	
	
	
	
	
	

	成人中专
	
	
	
	
	
	
	
	

	职业高中
	
	
	
	
	
	
	
	

	教研机构
	
	
	
	
	
	
	
	

	民办学校
	
	
	
	
	
	
	
	

	  合   计：
	
	
	
	
	
	
	
	


说明：本表系职称资格过渡工作中从原教师职称资格过渡为新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资格情况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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